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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5F
聯絡人：科員顏婉娟
聯絡電話：02-89953219
傳真電話：02-85211593
電子郵件：fern2734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社字第11200554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113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-文化健康站實

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(106~115年)第6章原住民族長期

照顧辦理。

二、旨揭實施計畫公開於本會網站(www.cip.gov.tw)/本會資訊

/業務專區/各處業務/社會福利/長照專區，請自行下載，

並轉知轄內文化健康站知悉。

正本：南投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府、彰化縣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澎湖縣
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苗栗
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、原住民族地區五十五個鄉鎮市區公所、西區文化健康站輔導中心、
宜花東區文化健康站輔導中心、本會社會福利處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222630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11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